
高雄市三民國中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 
三年級 第二次段考  考試日程表  

第一天（5月 5日星期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期限：1150413~1150506 

8:30~9:20 9:40~10:40 11:00~12:00 12:45-13:20 13:40~14:30 14:50~15:50 15:50~16:00 

自習 英語 生物學科競試 午休 自習 國文 
環境清潔 

5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

第二天（5月 6日星期三） 

8:30~9:20 9:40~10:40 11:00~12:00 12:45-13:20 13:40~14:30 14:50~15:50 15:50~16:00 

自習 數學 社會 午休 自習 自然 
環境清潔 

5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

【各科命題範圍】 

範 圍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(三) 地科 歷史 地理 公民 

三年級 

B1~B6六冊全、

歷屆會考試題

第 7-9 回 

B1~B6  

(第 1-6冊) 

+素養 Easy Go 

P13-24 

第 1~6 冊 第 5~6 冊 
三年級 

上下學期全 
第 1~6 冊 第 1~6 冊 第 1~6冊 

【考試注意事項】詳細考試規則請參考本校校規 

1.考試時各班學生請將書包放在教室前後，各班統一將桌子反轉或抽屜淨空。 

2.不得提早交卷。考試結束鐘聲響起，不論答畢與否，均應立即停止作答，由監考老師統一收卷。 

3.請監考老師務必嚴格監考，學生若考試作弊經查證屬實者，該科以零分計算並記大過一支，以示懲戒。 

4.考試時間內手機必須關機，也不可以拿出來，亦不可使用其他 3C產品(包含智慧型手錶)及計算機。 
  作答時若需計算請利用題目卷的空白部分，請勿使用任何紙張當計算紙。 

5.考卷作答方式:電腦畫卡(2B)、紙本(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)。作文與數學計算題一律以黑色原子筆 
作答。 

6.生物學科競試不列入段考成績計算。 

7.三年級第二次段考不考作文。 

科 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生物學科競試 理 化 自 然 社 會 

三年級 2B 2B 2B 2B  2B 2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．教學組（分機 111） 


